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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数据产权概念在中央文件中逐步获得明确。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列入新型生产要素。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要将“研究根据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质”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重要举措。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对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体系的相关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战略性部署。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从中央制度层面建构起我国数据产权制度，着重突出数据的分类分场景保护，促进各主体数据权益保护与数据有序流通的双赢，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提出数据产权解决方案。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流动与再利用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活力源泉。丰富数据流动场景，创新数据再利用手段，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数据战略的核心抓手。唯有打破部门、行业间的数据孤岛，催生数据交换和共享新机制，促进数据开放和安全有序流动，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数据要素的原生价值。唯有厘清数据要素市场上下游各中环节，聚焦数据要素市场关键主体，合理确立和保护各方权益，才能推动数据产品创新和数据衍生价值最大化。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面临数据源活性不足、数据应用覆盖面较窄问题，产业实践虽多但场景类型和应用手段亟需丰富。未来，数据要素价值要实现跨越式提升，一套能够适应数字技术迭代发展的权利配置制度必不可少，要真正能够为各方权益保驾护航，要真正能够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与创新力。
　　基于分类分场景的理念，《数据二十条》提出的产权运行机制下设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种权利。上述三种产权是开放的，结合具体的参与主体、参与环节与参与方式，基本可以对应到当前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性权益、财产性权益、知识产权性质权益、竞争性权益等不同层次的数据权益保护规则。《数据二十条》提出，要审慎对待原始数据的流转交易行为。这是因为，当前我国数据交易与流转的产业实践主要聚焦于挖掘个人数据的商业分析价值，涉及个人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因此需要审慎对待。随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推进与深入，未来将会有更多市场主体从事行业数据、产业数据等非个人数据的挖掘与应用，还会面临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保护等法律挑战，同样需要审慎对待。
　　非公共数据按市场化方式“共同使用、共享收益”，数据处理者是数据的开发、利用与应用的主要参与者，应当依法规范与保护。促进数据使用价值复用与充分利用，促进数据使用权交换和市场化流通，需要对企业这一市场主体的数据权益提供恰当、合理的保护。不可否认，数据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但数据并不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因此不宜进行绝对化与排他性的财产权保护。更进一步，保护企业数据权益应当以促进数据共享为目标,企业数据的合理保护应当有利于促进数据共享。很大程度上，国内外对此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制度共识。此次《数据二十条》中强调市场化、共享、交换，为我国后续具体制度的设计与创新指明了方向。
　　《数据二十条》进一步规定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依次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信息数据的原则与关键制度做出明确。首先，就公共数据而言，开放共享是原则，同时要做好授权使用的统筹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政府数据开放的原则。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政府数据开放在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是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因为，相比之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开放可能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升级版本，应当将数据开放视为积极主动的平台服务，惠及企业、个人等多个主体，坚持政府数据开放的公平性、便捷性与数据生态建构。《数据二十条》提出的“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是当前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数据安全的可行技术方案。基于区分公共事业与产业/行业的二分法，《数据二十条》分别明确了无偿使用和有偿使用机制。
　　其次，对于企业数据的授权安排，《数据二十条》首先“保障其投入的劳动和其他要素贡献获得合理回报”，因为互联网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在上述前提之下，《数据二十条》关注到市场结构对数据要素分配公平与数据要素市场可持续发展会产生影响，提出要“引导行业龙头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发挥带动作用”。《数据二十条》提到的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之间的双向公平授权，在欧盟《数据治理条例》与《数据法（草案）》中亦有类似规定。与欧盟重点规制大企业的限制性与排他性数据授权行为不同的是，《数据二十条》提出的公平授权并不局限于评价单方行为，而是“双向”授权，对于公平的理解维度更加多维与灵活。此外，对于企业数据产品与数据行为的监管与规制，《数据二十条》特别指出要引入第三方机构、中介服务组织。这是因为，数据市场量大、处理者形态众多、数据技术复杂且新兴技术层出不穷，对于监管的专业知识、人力、物力都将是不小的挑战。基于此，可适当借助第三方机构协助治理，共同探索数据产品标准化的落地方式。
　　再次，对于个人信息数据，要充分尊重个人意愿，在信息主体授权范围内依法采集、持有、托管和使用数据。这是因为，《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和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立法层面的制度安排，数字经济发展要充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此同时，个人信息还关乎企业角色与国家利益，因此还需要处理个人与企业、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个人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数据二十条》提出要“探索由受托者代表个人利益、监督市场主体对个人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加工和使用的机制”；就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数据二十条》指出 “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个人信息数据，可以由主管部门依法授权使用”。
　　总的来说，数据要素权利配置是数据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步，其路径选择关乎我国数据产权法治保障。当前，《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本法律制度的建构已经完成，公民数据权益意识有明显提升，各地政府数据开放模式百花齐放，数据安全底线已经筑牢。下一步，应遵循《数据二十条》精神，充分尊重数字经济尤其是尊重数据特征与市场普遍规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基于数据参与各方、参与环节和具体行为，逐步探索完善数据分类分场景保护的产权方案。

